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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運動賽事學生志工招募及培訓實施計畫 

壹、依據 

教育部體育署 113 年 11 月 19 日臺教體署學(三)字第 1130043373 號函。 

貳、宗旨 

為培養愛好體育文化、具服務熱忱，且對運動社群媒體經營有興趣之學生志願服務人員，

協助推展賽會業務，特辦理運動賽事學生志工招募及培訓。 

參、組織 

一、指導暨補助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以下簡稱本會）。 

三、協辦單位：待定。 

四、規劃小組：由本會聘請專家學者若干人組成，負責規劃志工招募方式及培訓課程等事

宜。 

肆、招募及進用方式 

一、招募對象：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對運動社群媒體有興趣之學生。 

二、進用方式：志工須完成六小時基礎訓練及本會所舉辦之特殊訓練，取得結訓證書，並

經本會甄選合格，取得志工資格。 

伍、服務內容 

一、協助撰寫本會官方網站及社群媒體（如：Faceboook 及 Instagram）之文稿。 

二、協助拍攝本會賽事之活動照片。 

三、協助本會社群媒體及賽務等相關工作。 

陸、報名規定 

一、每梯次培訓以 50 名為原則。 

二、錄取依傳送電子郵件先後順序為主（報名文件須完整無誤），本會保留候補名額及最

後核定權。 

三、公告錄取名單後，報名錄取者須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300 元整，若未於本會規定期限

內完成繳交保證金，視同放棄錄取資格，本會將依候補名單依序遞補。本會將於特殊

訓練當日報到後，退還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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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報名方式： 

一、即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2 日（星期一）止，請至本會官方網站

（http://www.ctssf.org.tw/）下載報名表及附件，填寫完成經學校核章通過後，將

附件 1 報名表、附件 2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書、附件 3 家長同意書、1 吋大頭照 1 張

(申請志願服務冊使用)、志工基礎教育訓練證明「掃描」傳送至 

dianalee@ctssf.org.tw，經本會審視報名文件完整無誤後回信，始完成報名。 

二、本會聯絡資訊如下： 

通訊地址：104703 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 號 13 樓 

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 國際組李佳霖小姐 

聯絡電話：(02) 2778-3636 分機 25 

三、為保障未錄取者之權益，無法全程參與培訓者，請勿報名參加。 

四、因故無法參加者，須簽署附件 4 放棄聲明書，並於 113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二）前

「掃描」傳送至 dianalee@ctssf.org.tw，始得退還保證金。缺額將依報名時間依序

遞補。 

五、如經報名錄取後，無故未出席培訓者，本會將不受理退還保證金。 

捌、基礎及特殊訓練 

一、參與本會招募之志工應接受下列訓練，並於參與本會辦理之特殊訓練前，完成基礎訓

練課程： 

(一)基礎訓練：依【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之課程內容辦理，包含志願服務內涵及倫

理（二小時）、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二小時）、志願服務經驗分享（二小時），

共 計 三 科 目 、 六 小 時 。 須 自 行 參 加 【 臺 北 e 大 】 網 站

（ http://elearning.taipei/elearn/courseinfo/index.php?courseid=2184 ）

開設之線上課程，或其他單位所辦理之志工基礎訓練課程。 

(二)特殊訓練：以基礎訓練合格者為對象，為強化志工專業知能，由本會辦理訓練，

並發給結訓證書及志願服務紀錄冊。 

1. 第一梯次培訓（初階）： 

(1) 日期：113 年 12 月 7 日（星期六）。 

(2) 地點：體育聯合辦公大樓 3 樓大禮堂（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號 3樓）。 

2. 第二梯次培訓（初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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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期：113 年 12 月 8 日（星期日）。 

(2) 地點：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台中市東區台中路 283

號）。 

3. 第三梯次培訓（進階）： 

(1) 日期：113 年 12 月 14 日（星期六）。 

(2) 地點：國立北港高中（雲林縣北港鎮成功路 26 號）。 

(3) 說明：本梯次進階培訓限曾參加過本會舉辦之志工培訓者報名（需附上

志工結訓證書）。 

二、完成基礎訓練及本會所舉辦之特殊訓練者，始得於本會所辦理之賽事中服務，含：高

／國中籃球聯賽、高／國中排球聯賽、中等學校足球聯賽、中小學女子壘球聯賽、國

際高中籃／排球邀請賽、世界中學生錦標賽代表隊選拔賽等。 

三、因應課程需求，請參加培訓學員可準備一張自己拍攝的運動賽事照片及編寫一篇賽

事貼文報導。 

玖、志工權利與義務 

一、權利： 

1. 參與本會所辦理之特殊訓練及執行各項勤務時，由本會辦理團體意外保險與意外

醫療保險。 

2. 參加志願服務相關訓練。 

3. 參與本會志工隊，以及其他單位所辦理之各種志願服務研習觀摩活動。 

二、義務： 

1. 執行各項勤務時，儀容應整潔端莊，恪守工作規定，並遵守性別平等之規範。 

2. 對本會辦理各項活動應主動配合並積極宣傳。 

3. 應嚴守志工立場，並秉持主動、誠懇、尊重及守信的態度，不得發表不當言論、挑

撥對立或其他有損本會形象的言行。 

壹拾、經費 

本項活動經費由教育部體育署補助經費項下支應。 

壹拾壹、附則 

一、 參加人員應自行確認健康情況適合參與活動，如有隱瞞病情而導致宿疾病發，概由

當事人負一切相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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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培訓及活動服務期間之餐食由本會提供，期間交通及住宿請自行處理，並請自備環

保水壺。 

三、 本活動性騷擾申訴管道如下： 

承辦人：本會國際組 李佳霖小姐；電話：(02) 2778-3636 分機 25；傳真：(02) 2771-

3636；電子信箱：dianalee@ctssf.org.tw 

壹拾貳、本計畫報請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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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113 年運動賽事學生志工招募及培訓報名表 

培訓報名梯次 

□ 第一梯次培訓（初階）：113 年 12 月７日（六） 

□ 第二梯次培訓（初階）：113 年 12 月８日（日） 

□ 第三梯次培訓（進階）：113 年 12 月 14 日（六） 

 就讀學校  

就讀年級/班級 

 

學號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民國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E-ｍail  

緊急聯絡人姓名 

 

緊急聯絡人關係 

 

緊急聯絡人電話 

 

飲食  葷  素 

是否已持有「志願服務紀錄冊」？  是  否 

學務處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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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13 年運動賽事學生志工招募及培訓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書 

就讀學校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參加梯次 

□ 第一梯次培訓（初階）：113 年 1２月７日（六） 

□ 第二梯次培訓（初階）：113 年 12 月８日（日） 

□ 第三梯次培訓（進階）：113 年 12 月 14 日（六） 

 

本人同意及授權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於本活動範圍內，拍攝、修飾、使用、公

開展示本人之肖像、名字及聲音等，以及相關單位必要性之使用，且本人個人資料必須

採取安全妥適之保護措施。 

    

 

【立書同意人】 

姓名：                    （簽章） 

中華民國 113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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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113 年運動賽事學生志工招募及培訓 

家長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同意並確認本人子弟_______________出生年／月／日       /     /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目前就讀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班，

學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其健康狀況適合參加「113 年運動賽事學生志工招募及培訓」，

如有因健康情況而致意外發生時，願自負醫療及後續處理與一切相關責任；並願意保證於活動

期間，確實遵守相關規定並注意自身安全，特立此同意書。 

 

本人亦同意及授權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於本活動範圍內，拍攝、修飾、使用、公開

展示本人子弟之肖像、名字及聲音等，特立同意書。 

 

 

 

 

法定代理人：                 (簽章) 

中華民國 113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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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113 年運動賽事學生志工招募及培訓 

放棄聲明書 

本人   _______________ 

出生年/月/日       ／    ／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前就讀於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班，學號                     

確認因                           因素，故無法參加「113 年

運動賽事學生志工招募及培訓」之 □第一梯次培訓（初階） □第二梯次培訓（初階） 

□第三梯次培訓（進階） （請勾選）， 

特立此聲明書。 

 

 

 

學生：                      (簽章) 

法定代理人：                (簽章) 

法定代理人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113 年      月      日 

 


